
南岳区司法局2024年办案经费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绩效目标解下达情况
1.中央级财政专项资金下达预算及项目情况。
根据指标文号岳财预指A〔2024〕0046号衡财预〔2024〕0151号，我局收到中央级财政下拨的办案经费共计36万元。该经费主要用于全区司法行政系统的队伍建设、教育培训、考核管理、办理案件和开展业务工作等方面。
2.中央级财政专项资金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情况。
一是深入开展法治宣传。二是深入推进依法治理。三是全力化解矛盾纠纷。四是依法规范社区矫正。五是主动服务中心工作。
二、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我单位绩效自评范围为2024年度纳入政府预算管理所有预算支出，包括部门整体支出和项目支出。严格按照要求在规定的时间节点完成相关工作。
三、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
1.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。
2024年中央级专项资金办案经费共计36万元已全部按要求拨付到位。
2.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。
严格按照相关规定，确保专款专用；不定期开展自查，随时监测资金使用动态及进度。
3.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
严格项目资金管理，加强日常监管，专款专用，按实施进度使用专项资金。
（二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较好的完成了2024年初设定的工作任务，各项项目得到有序开展，项目完成率100%，资金拨付100%。
四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[bookmark: _GoBack]1、部分项目实施与预算执行存在脱节。
受区财政资金影响，部分项目启动较晚，实施周期相对较长，导致项目验收晚，预算执行进度偏慢。我们将在下年予以重视，督促项目实施单位早启动、早实施、早验收，对符合条件的项目按照项目进度支付相关款项。
2、经费保障乏力。
随着司法行政工作在服务经济发展、维护社会稳定、创建法治环境中的职能作用愈加突出，工作量越来越大，而相应的业务经费、专项经费偏低，难以保障工作的顺利开展。
五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严格按规定认真执行绩效自评和绩效信息公开工作，该填制及时填制，该公开及时公开，该上报及时上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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